
臺南市115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輔導團暨各校教師專業增能研習計畫 

一、依據: 

(一)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補助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強化學

校交通安全教育相關工作實施計畫。 

(二) 臺南市交通安全教育輔導團運作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標: 

(一)透過邀請交通安全教育專家、相關單位及跨領域議題輔導團之討論，建

構本市未來交通安全教育執行方向及重點業務辦理要項。 

(二)建立本市交通安全教師人才資源庫，促進校際資源分享與人才交流，發

揮校際交安情境結盟與教學輔導功能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南市白河國民中學。 

五、協辦單位：臺南市交通安全教育輔導團、臺南市鹽行國民中學、臺南市佳

里區仁愛國民小學。 

六、參加對象： 

(一)交通安全組織、計畫與宣導場次: 

1.本市「交通安全教育輔導團」團員。 

2.本市國中小學務主任或生輔組長。 

(二)交通安全與輔導規劃場次: 

1.本市「交通安全教育輔導團」團員。 

2.本市國中小輔導主任或輔導組長。 

 七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 交通安全組織、計畫與宣導場次:即日起至115年6月3日中午12時前至 

               臺南市中小學教師學習護照系統報名。 

                1.上午場，研習代號:316945。 

                2.下午場，研習代號:316946。 

(二) 交通安全與輔導規劃場次:即日起至 115年 6月 17日中午 12時前至 

               臺南市中小學教師學習護照系統報名。 



                1.上午場，研習代號:317160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2.下午場，研習代號:317161。 

八、辦理時間： 

(一)交通安全組織、計畫與宣導場次:115年6月4日。 

(二)交通安全與輔導規劃場次:115年6月18日。 

九、研習地點：臺南市鹽行國民中學。 

十、研習內容: 

(一) 115年6月4日交通安全組織、計畫與宣導場次課程表(學務人員場次)。 

        上、下午場研習內容相同，請擇一參加。 

交通安全組織、計畫與宣導場次(上午場研習代號:316945) 

8:30-8:50 報到 承辦學校團隊  

8:50-9:00 開幕式 教育局  

9:00-9:50 評鑑指標資料準備經驗分享 
學東國小 

蔡於潔主任 

內聘講

師 

9:50-10:00 休息時間 承辦學校團隊  

10:00-11:30 交通安全素養與核心能力 
中央警察大學 

曾平毅教授 

外聘講

師 

交通安全組織、計畫與宣導場次(下午場研習代號:316946) 

13:10-13:30 報到 承辦學校團隊  

13:30-13:40 開幕式 教育局  

13:40-15:10 交通安全素養與核心能力 
中央警察大學 

曾平毅教授 
外聘講

師 

15:10-15:20 休息時間 承辦學校團隊  

15:20-16:10 
評鑑指標資料準備經驗分享 

學東國小 

蔡於潔主任 

內聘講

師 

    

  



(二) 115年6月18日交通安全與輔導規劃場次課程表(輔導人員場次) 

       上、下午場研習內容相同，請擇一參加。 

交通安全與輔導規劃場次(上午場研習代號:317160) 

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人/主講人 備註 

8:30-8:50 報到 承辦學校團隊  

8:50-9:00 開幕式 教育局  

9:00-9:50 
從學務處到輔導室--談輔導室

關於交通安全的輔導措施作為 

南新國中 

黃佩玲主任 

內聘講師 
 

9:50-10:00 休息時間 承辦學校團隊  

10:00-11:30 
人本交通發展理念對學校安全

教育的啟示 

成功大學交通管理

科學系 

鄭永祥教授 

外聘講師 

 

交通安全與輔導規劃場次(下午場研習代號:317161) 

13:10-13:30 報到 承辦學校團隊  

13:30-13:40 開幕式 教育局  

13:40-15:10 
人本交通發展理念對學校安全

教育的啟示 

成功大學交通管理

科學系 

鄭永祥教授 

外聘講師 

15:10-15:20 休息時間 承辦學校團隊  

15:20-16:10 從學務處到輔導室--談輔導室

關於交通安全的輔導措施 

南新國中 

黃佩玲主任 

內聘講師 

 

十一、預期效益： 

(一)有效掌握本市交通安全教育資源，整合學校行政人力、教師專業，協助

推動轄屬學校交通安全教育，並提供到校服務及分享機制。 

(二)提升本市交通安全教育輔導團團員的專業知能，提供各校發展交通安全

教育的建議與課程指導，並協助制定出符合本市特性的交通安全教育

發展方向。 

(三)促進本市交通安全教育輔導團團務運作及團員增能效益，推動團體精進

動力。 

十二、研習時數：參加本研習人員請各校核予公（差）假，全程參與者，登錄

研習時數3小時。 

十三、承辦本活動之工作人員依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

作業規定」辦理敘獎。 


